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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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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由英国标准协会（BSI）编制并发布，

BSI 拥有PAS规范的所有权和版权。在收到切实可

行的权威性（修改）建议后，BSI保留撤回或修改本

规范的权利。本规范将在两年内进行定期重审；经重

审后作出的所有修改将作为可公开获得规范的修改版

在《Update Standards》上予以公布。 

本规范不视为一项英国标准、欧洲标准或国际标

准。一旦本规范提出后形成了一部完整的英国标准、

欧洲标准或国际标准的基础，本规范将被撤回。 

 
关于文字表述的约定 

    本规范的各项规定均统一用罗马字体（中文正

体）表述。本规范提出的各项要求在句子中均采用 

第一人称的助动词 “shall ”（应）予以表述。本

规范提出的各项建议则在句子中采用第一人称的助动

词 “should ”（宜）予以表述。 
 

评论、解释和一般信息材料(如注释等)均用斜体

字表述，但并不构成一项规范要素。 
 
 

关于契约和法律方面的考虑 

本出版物无意涵盖某个契约（合同）的所有必要

条款。使用者将负责正确应用本规范。 

遵守本规范本身并非意味着免除法律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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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0.1  概论 
 

气候变化已被确定为未来几十年内各个国家、

政府、商业界和居民所面临的 大挑战之一（IPCC 
2007 [1]）。过去和当前的行为（包括通过人类活动

排放二氧化碳（CO2）和其它温室气体，诸如：使用

化石燃料、各种化工工艺过程产生的排放以及其它

人为温室气体的排放源）将对未来的全球气候造成

影响。 
 

虽然人们通常从全球、国家、社团或组织的层

面看待温室气体（GHG）排放，但是在这些分组内

的各种排放可源于商界内部、商业之间和国家之间

的各类供应链。与各类商品和服务相关的GHG排放

反映出贯穿于这些商品和服务生命周期中的各种过

程、材料以及决定产生的影响。 
 

制定PAS 2050规范是为了满足社会各界和企业

界的愿望：希望能有一种统一的方法用于评估各种

商品和服务在生命周期内GHG排放。生命周期内的

GHG排放是指各种商品和服务在以下过程中产生的

排放：商品和服务的建立、改进、运输、储存、使

用、供应、再利用或处置等过程。本规范认为各机

构具有利用本方法更好地认识其供应链产生的GHG
排放及奠定一个比较和通报使用本规范成果的共同

基础的潜力。虽然在本规范中没有提出关于通报或

通报方法标准化的要求，但本规范支持的商品和服

务在生命周期内的GHG排放评价结果可在评估之后

向其股东（包括消费者）报告和通报。当某个实施

本规范的组织选择通报GHG排放的具体评估结果

时，则要求同时提供本规范规定的其它信息。 
 
 
 
0.2  背景与效益 
 

PAS 2050规范建立在现有的生命周期评价方法

之上，而这些方法则是根据BS EN ISO 14040和BS 
EN ISO 14044标准并通过明确规定各种商品和服务

在生命周期内的GHG排放评价要求而制定的。这些

评估要求进一步澄清了与商品和服务在生命周期内

GHG排放评价有关的上述标准的实施方法，并制定

了附属原则和技术手段，这些原 

则和技术手段阐明了GHG评价的基本要素，其中包

括： 
a) 整个商品和服务GHG排放评价中部分GHG排放

评价数据的商业-到-商业(B to B)以及商业-到-客
户(B to C)的使用； 

b) 应当包括的温室气体的范围； 
c) 全球增温潜势数据的标准； 
d) 因土地利用变化、源于生物的以及化石碳源产生

的各种排放的处理方法； 
e) 产品中碳储存的影响的处理方法和抵消； 
f)  特定工艺中产生的GHG排放的各项处置要求； 
g) 可再生能源产生排放的数据要求和核算； 
h) 符合性声明。 
 

制定本规范的目的在于通过提供一个清晰一致

的各种商品和服务在生命周期内的GHG排放评价方

法而有益于机构、企业和利益相关方。具体而言，

本规范带来如下效益： 
a) 对于提供商品和服务的机构，本规范： 

•  允许内部评估各种商品和服务在现有生命周

期内的GHG排放； 

•  有助于以商品和服务在生命周期内的GHG排

放为基准来评价替代产品的配置、来源和生

产方法、原材料的选择和对供货方的选择；

•  为正在进行中的、旨在减少GHG排放的项目

提供一项基准； 

•  允许利用一种共同的、公认的和标准化的生

命周期内的GHG排放评价方法比较各类商品

和服务； 

•  支持企业责任报告。  
 

b) 对于商品和服务的消费者，本规范： 
•  为报告和通报那些有助于开展上述比较和统

一生命周期内的GHG排放评价结果提供了一

个共同的基础； 

•  为消费者在作出购买决策时以及使用商品和

服务时提供了一个更好地理解在生命周期内

的GHG排放的机会。 

iv     © BSI 2008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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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规范根据关键的生命周期评价技术方法和原

则对各种商品和服务（统称为产品）在生命周期内

的GHG排放评价要求作了明确的规定。本规范适用

于那些评估产品在整个生命周期内的GHG排放的机

构，而且还适用于那些评估产品从“摇篮-到-大门”

的GHG排放的组织。 
 

对如何确定系统边界、该系统边界内的与产品

有关的GHG排放源、完成分析所需的数据要求以及

计算方法作了明确规定。  
 

本规范仅阐明了全球变暖这一单独的环境影

响，而不涉及提供产品过程中产生的其它潜在的社

会、经济和环境影响，如：非温室气体排放、酸

化、富营养化、毒性、生物多样性、劳动标准或其

它与产品生命周期有关的社会、经济和环境影响。

用本规范计算出的各种产品在生命周期内的GHG排

放量无法提供一个有关这些产品的总体环境影响指

标，因为这类影响可源于其它类别的生命周期评

价。 

在使用本规范时，以下参考文件是必不可少

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只有该引用版才适

用。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 新版本（包括

任何修改文件）适用于本标准。 
 
BS EN ISO 14021, 环境管理 环境标志和声明 自我
环境声明（II型环境标志） 
 
BS EN ISO 14044:2006, 环境管理 生命周期评价  
要求与指南, 第4.3.4.3款  
 
BS EN ISO/IEC 17050-1, 达标评价 供方的达标声明
第1部分：一般要求 
 
ISO/TS 14048:2002, 环境管理 生命周期评价 数据
文件编制格式，第5.2.2款 
 
IPCC 2006,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国家温室气

体清单计划，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注：IPCC 2006的后续修改文件也适用。 

本规范不包括商品和服务的具体产品类别的规

则；然而，正如本规范所规定的：只要可能就要采

用那些筛选出的商品和服务的具体产品类别的规

则，而这些规则是根据BS ISO 14025标准制定的。
 

本规范另一个目的是使产品之间的GHG排放具

有可比性，并能够通报这一信息。但是，本规范没

有对通报的要求作出规定。 

IPCC 2007, 气候变化2007: 自然科学基础。政府间

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第四次评估报告》第一工作组

的报告[Solomon, S., D. Qin, M. Manning, Z. Chen,
M. Marquis, K.B. Averyt, M. Tignor 和 H.L. Miller
(编辑)]。剑桥大学出版社, 剑桥 , 英国和美国纽约,
996页, 第2章, 表2.14 
 
注：IPCC 2007的后续修改文件也适用。 

© BSI 2008年10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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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语和定义 

    以下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规范。 
 
3.1 分配 
    将过程或产品系统中的输入和输出流分配到所研

究的产品系统以及一个或更多的其他产品系统中。 
[BS EN ISO 14044:2006, 3.17] 
 
3.2 生命周期内的温室气体排放预测 
    某个产品（关于产品的定义，见3.37）的温室气

体（关于温室气体的定义，见3.26）排放的初始估

值，该估值是采用次级数据（关于次级数据的定义，

见3.43）或初级数据（关于初级活动水平数据的定

义，见3.36）和次级数据相结合而计算的，适用于产

品生命周期内的所有过程。  
 
3.3 源于生物的 
    从生物质中提取的、但非化石的或源自化石的

（关于化石的定义，见3.22） 
 
3.4 生物质  
    从生物中提取的物质，但不包括嵌入地质构造中

的物质或转变为化石的物质。 

[根据CEN/TR 14980:2004, 4.3] 
 
3.5 从商业-到-商业的 
    某一方向另一方（非终端用户）提供各种输入，

包括产品。 
 
3.6 从商业-到-消费者的 

一方向终端用户提供各种输入，包括产品。 
 
3.7 资产性商品 
    各类资产，诸如在产品生命周期内使用的机械、

设备和建筑物。 
 
3.8 二氧化碳当量（CO2e） 

    在辐射强迫上与某种GHG质量相当的二氧化碳

的量。 
 
[BS ISO 14064-1:2006, 2.19] 

注 1：GHG二氧化碳当量等于给定气体的质量乘以它
的全球增温潜势（见3.25关于全球增温潜势的定
义）。 

注 2：二氧化碳之外的温室气体按其单位辐射强迫
换算成二氧化碳当量值，换算时采用政府间气候变
化专业委员会（IPCC）定义的100年全球增温潜
势。 
 
3.9 固碳 
    去除大气中的碳 
 
3.10 碳存储 
    以一种非气体形式保留源于生物的或大气的碳。 
 
3.11 热电联产（CHP） 
    在单个过程中同时产生可用的热能、电能和/或
机械能。 
 
3.12 有能力的人员 

    接受过培训、具有经验或知识并满足其它条件的

人员，该人员有权获得足以使之完成某项规定任务所

需的各种工具、设备和信息。 
 
3.13 消耗品 
    实现某个过程所需的某种辅助输入，但它却不构

成产品或该过程产生的共生产品的有形部分。 

注 1：耗材包括润滑油、各种工具和在某个过程中
其它易磨损的输入部件。耗材在以下方面有别于基
本资产：耗材的预期生命周期为一年或不足一年，
或需要在一年或不足一年内进行补充或更换。 
 
注 2：某个产品生命周期内的燃料和能源输入不视
为耗材。 
 
3.14 消费者 
    商品或服务的使用者。  
 
3.15 共生产品 
    同一单元过程或产品系统中产出的任何两种或两

种以上的产品。 
[BS EN ISO14044:2006, 3.10] 
 
注：只要在某个单元过程中产出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产
品，这些产品可被视为共生产品，在这种情况下，只
有产出其它产品时才能产生本产品。 
 
3.16 数据质量 
    数据在满足所声明的要求方面的能力特性。 
[BS EN ISO14044:2006, 3.19] 

2   © BSI 2008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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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 下游排放 
    某产品生命周期内的相关过程中那些被实施本

规范的机构拥有或运营的后续过程中产生的GHG排

放。 
 
3.18 经济价值 

    生产中的产品、共生产品或废物的市场价值(关
于废物的定义，见3.50) 。 
 
3.19 排放因子 
    释放的温室气体量，用二氧化碳当量与相关的

活动单位表示。 

注：例如，kgCO2e/单位输入。排放因子可从二次数据
源中得到。 
 
3.20 排放 
    终导致温室气体进入大气的向空气中的释

放、向水和土壤中的排放。 
 
3.21 向环境延伸的输入- 输出（EEIO）分析 
    通过经济流分析，估算在某个经济体内来自各

行业的温室气体排放（和其它环境影响）的方法。

注：可替代项，诸如：经济输入-输出生命周期评价
(EIO-LCA)、基于输入输出的生命周期评价(IOLCA)
以及混合生命周期评价(HLCA)是指开展EEIO分析的
不同方法。 

3.22 化石

    从化石燃料或另一种化石源中提取的，包括泥

碳[据IPCC 2006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中术语

表，见第2款] 。 
 
3.23 功能单位 
    用作基准单位的量化的产品系统性能。 

[BS EN ISO 14044:2006, 3.20] 
 
3.24 温室气体排放 
    GHG向大气中的释放。 
 
3.25 全球增温潜势（GWP） 
    将单位质量的某种GHG在给定时间段内辐射强

迫的影响与等量二氧化碳辐射强度影响相关联的系

数。 

[BS ISO 14064-1:2006, 2.18] 
 

注：二氧化碳的GWP值定为1，而其它气体的GWP
则按相对于源自化石碳源的二氧化碳的GWP值表
示。附录A包括了由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提
供的100年期间的全球增温潜势。在本规范规定的
特定环境下，源于生物碳源的二氧化碳GWP值被赋
予零。 

© BSI 2008年10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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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 温室气体 (GHGs) 
    大气层中自然存在的和由于人类活动产生的能够

吸收和散发由地球表面、大气层和云层所产生的、波

长在红外光谱内的辐射的气态成份。 
 
注：本规范包括的温室气体在附录A中作了规定。  
 
3.27 输入 
    进入一个单元过程的产品、物质或能量流。 

[BS EN ISO 14040:2006, 3.21] 
 
3.28 中间产品 
    在系统中还需要作为其它单元过程的输入而发生

继续转化的某个过程单元的产出。 
 
3.29 国际参考生命周期数据系统 (ILCD) 
    为使欧洲协调一致并保证生命周期数据和研究

的质量而由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2]提供的一系

列涉及质量、方法、术语、文件记录和评审要求的

技术指南文件。 
 
3.30 生命周期 
    产品系统中前后衔接的一系列阶段，从自然界或

从自然资源中获取原材料，直至生命周期结束，包括

任何回收利用或回收活动。 

[根据BS EN ISO 14040:2006, 3.1] 
 
3.31 生命周期评价 (LCA) 
    对一个产品系统生命周期内的输入、输出及其

潜在环境影响的汇编和评价。 

[BS EN ISO 14040:2006, 3.2] 
 
3.32 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 
    在某个产品的特定系统边界内，该产品生命周

期内所有阶段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注：本规范包括在该产品的生命周期边界内作为各

过程一部分而释放出的所有排放，这些过程包括产

品的获取、产生、改变、运输、储存、运行、使用

直至产品的处置。 
 
3.33 实质性贡献  
    任一大于某个产品生命周期内温室气体排放估

测值1%的温室气体排放源的贡献。 

注：设定一个1%的限定值是因为不必将生命周期内非
常微小的温室气体排放源像更重要的排放源那样同样
重视。 
 
3.34 抵销 
    宣称与某过程或产品相关联的GHG减排的机

制，通过一个去除或阻止与被评价产品生命周期无关

的GHG排放过程来实现。 
 
注：一个例子是购买京都议定书下的清洁发展机制项
目所产生的经核证的减排量[3]。 
 
3.35 输出 
    离开一个单元过程的产品、物质或能量。 
[改自BS EN ISO 14044:2006，3.25] 
 
注：材料可包括原材料、中间产品、共生产品、产品
和排放。 
 
3.36 初级活动水平数据 
    对于某个产品生命周期活动的定量测量。乘以排

放因子后得到某过程所产生的GHG排放量。 
 
注1：初级活动水平数据的例子包括使用的能源总量、
生产所需的材料、提供的服务或受影响的土地面积。

注2：初级活动水平数据源通常好于次级数据源，因为
这些数据将反映某个过程的特定性质/效率以及与该过
程有关的GHG排放。 

注3：初级活动水平数据不包括排放因子。 
 
 
3.37 产品 
    任何商品或服务。 

注：服务分为有形和无形两部分，它包括如下几个方
面： 
a)  在顾客提供的有形产品（例如维修的汽车）上所

完成的活动； 
b) 在顾客提供的无形产品（例如为纳税所进行的收入

申报）上所完成的活动； 
c) 无形产品的支付（例如知识传授方面的信息提供）

提供无形产品； 
d) 为顾客创造氛围（例如在宾馆和饭店）； 
e) 软件由信息组成，通常是无形产品并可以方法、论

文或程序的形式存在。 
[改自BS ISO 14040:200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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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8 产品种类 

具有同等功能的产品组群。 
 
[BS ISO 14025:2006，3.12] 
 
3.39 产品种类规则（PCR） 

    对一个或多个产品种类进行III型环境声明所必须

满足的一套具体的的规则、要求和指南。 
[BS ISO 14025:2006，3.5] 
 
3.40 产品系统 

    拥有基本流和产品流，同时具有一种或多种特

定功能，并能模拟产品生命周期的单元过程的集

合。 
[BS EN ISO 14040:2006，3.28] 
 
3.41 原材料 

用于生产某种产品的初级和次级材料。 

注：次级材料包括可再生利用材料。 
[BS EN ISO 14040:2006，3.15] 
 
3.42 可再生能源 

    来自非化石的能源（风能、太阳能、地热、海

浪、潮汐、水电、生物质能、垃圾填埋气、污水处

理厂废气和沼气）。 
[改自指令2001/77/EC，第2条[4]] 
 
3.43 次级数据 

    从产品生命周期所包括的过程中直接测量以外

的来源获得的数据。 
 
注：当无法获得初级活动水平数据或者获得初级活动
水平数据不切实际时，则使用次级数据。 
 
3.44 系统边界 

    通过一组准则确定哪些单元过程属于产品系统

的一部分。 
[BS EN ISO 14040:2006，3.32] 
 
3.45 单元过程 

    一个生命周期的 小部分，在进行生命周期评

价时，对其进行数据分析。 

3.46 上游排放 

    某产品生命周期内的相关过程中那些被实施本规

范的机构拥有、运行或控制之前的过程中产生的

GHG排放。 
 
3.47 使用阶段 

    某产品生命周期中，提供给消费者之后与产品报

废之前的那一时段。 
 
注：对于服务，使用阶段包括提供服务。 
 
3.48 使用概要 

    确定使用阶段所产生的GHG排放的准则。 
 
3.49 可用的能源 

    通过取代另一种能源来满足需求的能源。 
 
注：例如，当利用CHP机组产热以满足对热量的需
求（这种需求以前是由另一种形式的能源来满足，
或者满足新的热量需求将需要更多的能源输入）
时，来自CHP的热量则提供了有用的能源。只要来
自CHP的热量不是用来满足需求而是被散失掉（如
排入大气），那么这种热量将不被视为有用的能源
（在这种情况下，来自CHP的排放将不被视为产生
热量）。 
 
3.50 废物 

   持有者抛弃或打算抛弃或被要求抛弃的材料、共

生产品、产品或排放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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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原则和实施 

4.1总要求 
 
评价产品的GHG排放应使用LCA技术。除非另

有说明，评估产品生命周期的GHG排放应使用归因

法，即描述归因于提供特定数量的产品功能单元的

输入及其相关的排放。 
 
注：BS EN ISO 14040和BS EN ISO 14044详细说
明了LCA技术。如果这些标准所描述的方法不符合本
规范的要求，则优先考虑本规范的要求。 
 
 
4.2 原则 
 

声明符合本规范的组织应确保产品生命周期内

温室气体排放评价的完整性，并应表明在进行评估

时已考虑下列原则： 
 
a) 相关性：选择适合于评估产品所产生的GHG排

放的GHG排放源、碳存储、数据和方法； 
b) 完整性：包括所有指定的、对评估产品的GHG

排放有实质性贡献的GHG排放和存储； 
c) 一致性：能够对有关GHG信息进行有意义的比

较； 
d) 准确性：尽可能地减少误差和不确定性； 
e) 透明度：只要把依照本规范开展的生命周期

GHG排放评价的结果通报给第三方，那么通报

这些结果的组织应披露与GHG排放的有关信

息，足以使第三方有信心作出相关的决定。 
 
注：上述原则根据BS ISO14064-1:2006第3款。 

4.4 支持数据 

用于生命周期内GHG排放评价的数据（包括但

不限于产品和过程的边界、材料、排放因子和排放量

以及本规范所要求的其它数据）应形成文件并记录，

并以便于分析和核查的格式进行保存，保存时间应为

五年或产品预期寿命两者中的 长时间。 
 
注：无论选择何种形式的核查，都宜提供数据记录以
支持所宣称的符合性。进行符合性自我核查采用的基
础支持数据与另一方核查或独立的第三方认证所要求
的没有区别（见10)。 
 
 
4.5 本规范的实施 

产品在生命周期的内GHG排放评价应以下述方

式进行： 
a)  从商业-到-消费者的评价，包括产品在整个生命

周期内所产生的排放； 
b)  从商业-到-商业的评价，包括直到输入到达一个

新的组织之前所释放的GHG排放（包括所有上

游排放）。 
 
注1：上述两种方法分别称为“从摇篮-到-坟墓”的
方法（见BS EN ISO 14044）和“从摇篮-到-大门”
的方法（见BS EN ISO 14040）。 
 
注2：对于从商业-到-商业的评价，关于产品生命周
期中的一部分产生排放的评价见第6.2节。 

4.3 产品区分 
 

本规范规定的GHG排放评价应适用于进行评价

的产品。只要正在对类似的产品进行评价时，应对

提供给第三方的每个产品进行单独的评价，但在第

三方无法区分类似产品之间的差别时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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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排放源、抵销和分析单位 

5.1  GHG排放的范围
 

生命周期内GHG排放评价应包括附录A中列出的

气体。 
 
5.1.1 全球增温潜势（GWP） 
 

除非本规范另有规定，GHG排放应按温室气体

的质量衡量，并应利用IPCC 新的100年全球增温潜

势（GWP）系数（附录A）转换成CO2当量排放。 
 
注：例如，甲烷的GWP系数为25，那么根据其
GWP，1千克的甲烷相当于25千克的CO2当量。 
 
5.1.2 航空器排放 
 

目前没有乘数或其它修正应用在航空器运输所产

生排放的GWP上。 
 
注：一旦对于所采取的方法在科学上达成共识，在今
后修订本规范时将进一步考虑对飞机排放应用某个乘
数。 
 
 
5.2  GHG排放的评价期 
 

对各种产品生命周期内GHG排放的影响进行评

价应评价该产品形成后100年内GHG排放的CO2当量

影响（即100年的评价期）。 
 

除了使用阶段（见第6.4.8节）和 后处置阶段

（见第6.4.9节）外，在产品所有生命周期阶段产生

的排放应被视为在100年评价期开始时排出的单一排

放。 
 

当使用阶段或 后处置阶段产生的所有GHG排

放发生在产品形成后的一年之内时，这些排放应按

100年评价期开始时的单一排放处理。当使用阶段或

后处置阶段产生的排放发生超过一年以上时，则应

使用一个系数来表示100年评价期内大气中现存排放

的加权平均时间（关于使用阶段的排放，见第6.4.8.1
节和附录B；关于 后处置阶段的排放，见第6.4.9.1
节和附录B）。 
 
注：使用阶段和 后处置阶段发生一年以上的排放例
子包括长寿命灯泡使用阶段的排放，或产品在后期阶
段进行 后处置所产生的排放（如一年之后填埋或焚
烧产生的排放）。 
 

产品中碳贮存的影响如第5.4节所述。 
 
5.3  GHG排放源 
 

评价应包括在产品生命周期内各种过程、输入

和输出所产生的GHG排放，包括但不限于： 
 
a) 能源利用（包括能源，如电力，这些能源本身是

利用与GHG相关的排放过程而生产的）； 
 
b) 燃烧过程； 
 
c) 化学反应； 
 
d) 制冷剂的损失和其它逃逸气体； 
 
e) 运行； 
 
f) 服务提供和交付； 
 
g) 土地利用变化； 
 
h) 牲畜和其它农业过程； 
 
i) 废物。 
 
注：对于从商业-到-商业的评价，见第6.2节关于产
品生命周期一部分所产生排放的评估，数据源见第7
章。 
 
5.3.1 化石和生物碳源产生的CO2排放 
 

化石碳源产生的CO2排放应包括在产品生命周

期内GHG排放的计算中。 
 

生物碳源产生的CO2排放应被排除在产品生命

周期内GHG排放的计算之外，除非CO2源于土地利

用变化（见第5.5节）。 
 
5.3.2 化石和生物碳源产生的非CO2排放 
 

化石和生物碳源产生的非CO2排放应包括在产

品生命周期内GHG排放的计算中。应订正来自生物

碳源的非CO2排放的GWP系数，以考虑生物碳源产

生CO2的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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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产品中的碳存储 
 
如果大气中的CO2被某产品吸收且该产品不是

一种生物，根据第5.4.3节和第5.4.4节所述的条件，

该产品生命周期内GHG排放的评价应包括这一碳存

储在100年评价期间的影响。 
 

如果生物碳构成了产品的一部分，产品生命周

期内GHG排放的评价则应包括这一碳存储在100年
评价期间的影响，但要符合第5.4.1和5.4.4节所述的

条件。 
 
注：如果生物碳构成产品的一部分或全部（如桌子
的木材纤维），或如果大气中的碳在其生命周期内被
产品吸收（如水泥），则可能产生碳存储。 
 
 
5.4.1 符合进行生物碳存储评价条件的产品 
 

对于下述包含生物碳的产品，产品生命周期内

GHG排放的评估应包括碳存储的影响，但条件是：

a) 不是人类或动物摄入的产品（即不是食品或饲

料）； 
b) 产品中有超过50%的生物碳在产品生产一年或一

年以后会保留在产品中； 
c) 含有生物碳的材料通过以下方式获得： 
 

i) 人类活动产生的一种输入，导致其形成的目

的是利用它作为一种过程的输入（如已经营

的森林）；或 
ii) 回收或再利用的一种输入，其中包含的材料

被证实符合上述第(i)点。 

注1：第(a条)的目的是限制对非食品类产品进行碳
存储评估的需求；第(b条)的目的是确保对于短寿
命的生物产品无需执行这项规定；第(c)条的目的
是确保产品中的生物碳存储是在没有任何人为干预
之外产生的。 
 
注2：产品中的生物碳存储取决于产品的类型、平
均生命周期、回收率及其处置方式（如填埋、焚
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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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虽然森林经营活动也许通过森林生物量的保持
导致额外的碳储保留在人工管理林中，但这一潜在
的存储源未纳入本规范的范围。 
 
5.4.2   存储的生物碳的处理方法 
 
5.4.2.1 处置生物碳时的处理方法 
 

当以阻止部分或全部生物碳在100年评价期内重

新排放到大气中的方式处置产品时，出于本规范之目

的，不会重新排放到大气中的那部分生物碳则应被视

为储存的碳（评价方法见第5.4.3节）。 
 
5.4.2.2 回收材料中生物碳的处理 
 

当产品在100年评价期内被回收时，那么碳存储

的影响应根据直到回收发生时产生的回收材料产品予

以确定。 
 
注：据此，使用回收生物材料制造的某产品的碳存贮
受益于储存在回收材料中的碳。 
 
5.4.2.3 含生物碳产品所产生CO2排放的处理 
 

当含生物碳产品降解并释放CO2到大气中时，那

么生物碳产生的CO2排放不应纳入与产品有关的排放

评估。 
 
注：通过计算加权平均的100年评价期所储存的碳，
含生物碳的产品产生的CO2排放包括在生命周期内
GHG排放的评估中（见第5.4.3节），并无需包括在
此。 
 
5.4.2.4 含生物碳的产品所产生的非CO2温室气体

排放的处理 
 

包含生物碳的产品在100年评价期内产生的非

CO2温室气体排放应构成被评估产品在生命周期内

排放的一部分。当非CO2温室气体排放被捕获并用

于能源回收时，则应按照第8.2.3节来处理这些排

放。 
 
注：产品以任何形式或在任何地点（如填埋）的分解
都可能产生非CO2排放，如甲烷。 
 

5.4.3   碳存储的CO2影响计算方法 
 
5.4.3.1 生物碳存储的加权平均值和产品吸收的

大气CO2 
 

碳存储的影响应根据产品中生物碳（以CO2

计）的加权平均值或产品吸收的并在100年评价期

内不会重新排放到大气中的大气CO2来确定。计算

碳存储的影响的加权平均值应采用附录C给出的方

法。 
 
5.4.3.2 包括碳存储的GHG影响 
 

应按照5.4.3.1计算加权平均的碳存储的影响以

负的CO2当量值而纳入产品生命周期内GHG排放评

价。 
 
5.4.4  记录碳存储评价的基础数据 

当产品在生命周期内的GHG排放评价包括碳存

储的影响时，则碳存储影响计算所依据的数据源以

及100年评价期内产品的碳存储说明应被记录并保

存（见第4.4节）。 
 
5.5   土地利用变化的内涵及处理 

对于来自农业活动向产品生命周期的任何输

入，应评价直接土地利用变化所产生的GHG排放，

并且直接土地利用变化所产生的GHG排放应纳入该

产品GHG排放的评价。 
 

GHG排放发生的原因是直接土地利用发生了变

化，故其评估应根据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中

的有关章节（见第2款）。土地利用变化影响评价

应包括所有直接土地利用在1990年1月1日之后发生

的变化。直接土地利用发生变化引起的GHG排放总

量应列入因该土地产生的产品GHG排放。产生于土

地利用变化的排放总量的二十分之一（5%）应列入

这些产品的GHG排放，在土地利用发生变化之后20
年内逐年计入。 

© BSI  2008年10月    9



PAS 2050:2008

注1 当能够证明土地利用变化是于根据本规范进行
评价前20多年发生时，则不得将土地利用变化产生
的排放纳入评价，因为所有因土地利用变化造成的
排放已假定是在应用本规范之前发生的。 
 
注2 直接土地利用变化指的是将非农业用地转换
成农业用地，作为生产农业产品的一个后果或对
该片土地产品的输入。间接土地利用变化指的是
将非农业用地转换成农业用地，作为在其它地方
改变农业耕作的一个后果。 
 
注3 虽然GHG排放也产生自间接的土地利用变
化，但是计算这类排放所需的方法和数据没有得
到充分开发。因此，对间接土地利用变化产生的
排放所作的评估没有列入本规范。在本规范未来
版本中将考虑纳入间接土地利用变化。 
 
注4 假定在土地利用变化发生之前，该片土地
产生的净GHG排放为零。 

5.5.1 农产品的有限溯源性 

部分国家因土地利用变化而产生的GHG排放

按以往和当前的土地利用情况参见附录E。确定

1990年1月1日之后发生的因土地利用变化而产生

的GHG时，应采用下列分级方式： 

1. 如果农作物生产国是已知的，且以往土地利用

情况是已知的，则因土地利用变化产生的温室

气体排放就应是该国先前土地利用与当前土地

利用发生改变而造成的排放； 

2. 如果农作物生产国是已知的，而以前土地利用

情况是未知的，则因土地利用变化产生的温室

气体排放就应是该国因土地利用变化而产生的

的 高潜在排放； 

3. 如果农作物生产国未知的，则因土地利用变化

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就应是所有国家因土地利

用变化而产生的 高潜在排放（即应假定与土

地利用变化相关的GHG排放相当于那些在马来

西亚因林地转换成年度耕地而产生的排放）。 

注：如果某项输入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无法确
定，由于要求采用 差等级的数据，可采用激励
措施，鼓励报告农产品的原产地。。这种方法应
比由于对农产品溯源不足而采用平均数据的方法
优先使用，因为采用平均数据的方法会鼓励人们
对土地利用变化影响较高的地区报告质量差的数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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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 土地利用变化时间有限认知 

如果无法证明土地利用变化发生的时间是在

1990年1月1日之前，则应假定土地利用变化发生日

期为下列两个年份之一： 

a) 能够证明土地利用变化发生的 早年份的1月1
日； 

b) 正在进行GHG排放评价年份的1月1日。 
 
5.5.3 记录土地利用变化类型和时间 

与产品输入有关的土地利用变化的数据来源、

地点和时间应由实施本规范的组织予以记录和保存

（见第4.4节）。 

 
注  对先前土地利用的认知可以通过利用一系列
信息来源加以确认，如卫星图像和土地勘查数
据。凡没有记录的，可利用当地对先前土地利用
的知识。 
 
 
5.6  现有农业系统中土壤碳变化的处理 

非因直接土地利用变化而产生的土壤碳含量差

异（见第5.5节），无论是排放或固化，根据本规范

不应纳入GHG排放评价。 
 
注1 上述要求是指下列变化，如耕种技术、作物
种类和与农业用地有关的其它管理行为，并非指
第5.5节中已包括的土地利用变化对碳排放的影
响，。 
 
注2 虽然认识到土壤可在碳循环方面发挥重要作
用，土壤既是碳源又是碳汇，但是关于不同技术
对农业系统产生影响方面却存在着相当大的不确
定性。出于这个原因，因土壤碳变化引起的排放
和固化不在本规范的范围之内。土壤碳储存是否
予以列入将在今后修订本规范时作进一步考虑。

注: 本规范意在反映出在实施抵销GHG排放外部
措施之前生产过程中的碳密度大小。利用GHG排
放较低的能源可以降低排放系数，如可再生能源
发电（见第7.9.3节），或配备碳捕获和储存的常
规热力发电，它们都不是一种抵销形式。 
 
5.8  分析单位 

产品生命周期内的GHG排放评价应按每产品功

能单位产生的CO2e质量的方式进行报告。功能单位

应报告两个有效数字。 

 
如果产品计量通常是按不同的单位大小提供

的，则GHG排放的计算应与该单位大小成比例

（如，每公斤或每公升销售的商品，或者每月或每

年提供的服务）。 
 
注1：对于服务，相应的报告单位可按时间确定
（如与互联网服务相关的年排放量），或者按事
件确定（如与饭店住宿相关的每晚排放量）。 
 
注2：功能单位可根据评估活动的目的而有所不
同。例如，内部组织报告的功能单位可与通报消
费者的功能单位有所不同。 

5.7  抵销 

在声明该产品的碳减排量时，GHG排放抵消机

制（包括但不限于自愿抵消方案或者国内或国际公

认的抵销机制）不得用于产品生命周期内的任何一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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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系统边界 

6.1  设定系统边界 

当根据BS ISO 14025制定的某个相关的产品

种类规则（PCR）存在并适用于考虑中的产品，而

且PCR的系统边界与本条款设定的系统边界并不冲

突，PCR规定的边界条件应成为该产品的系统边

界。 

当根据BS ISO14025制定的PCR不适用于正在

考虑的产品，则应根据第6.4节清晰地界定每个产

品的系统边界及其所依赖的各个流程。 

 

注1: 应该考虑系统边界中不同流程将对产品GHG排

放总量做出的实质贡献（见第6.3节）。 

 

注2: 关于现有PCR清单，可浏览以下网址：

www.environdec.com。 
 
6.2  针对从商业-到-商业的部分GHG排放信息

以商业-到-商业的方式提供的或利用的输入，

其GHG排放评价的系统边界应包括该输入到达一个

新的组织之前（含到达点）发生的所有排放（包括

所有上游排放）。下游排放不应纳入到从商业-到-
商业的GHG排放评价的系统边界内。 
 

注：部分GHG排放评价的目的是促进在产品供应链中

提供一致的GHG排放信息，并简化本规范的实施。供

应链的这一从“摇篮-到-大门”的视角允许在供应的不

同阶段实现GHG排放的递增，直至产品提供给消费者

为止（只要GHG排放评价包括整个生命周期的排

放）。 
 
6.2.1 部分GHG排放评价信息的使用 

部分GHG排放评估信息不应当作产品生命周期

内GHG排放的全面评价信息披露给消费者。 

 
注1: 部分GHG排放评价信息宜披露给其它组织，以

便于其利用经过部分GHG排放评价的产品，作为一个

流程的输入，只要这个流程不是产品的使用阶段或产品

使用阶段的下游。 

 

注2: 例如，与随后供应给面包店的面粉的生产过程有

关的GHG排放评价不包括各后续流程产生的排放，虽

然面粉通过后续流程被提供给其后的商业。但是，向消

费者供应面包的面包店要评价该产品整个生命周期的

GHG排放。 

6.2.2 部分GHG排放评价信息的通报 
 

当部分GHG排放评价中的数据提供给某个第三

方时，该数据应符合ISO/TS 14048的第5.2.2条，

而且部分GHG排放评价中包括的排放源范围也应提

供给该第三方。 

6.3  实质性贡献和阈值 

根据本规范所作的计算应包括系统边界内的所

有排放，这些排放有可能对该产品生命周期GHG
排放做出实质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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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对产品生命周期 GHG 排放源的初步评价可利
用二次数据或通过 EEIO 方法进行。这种初步评价
可提供产品生命周期内 GHG 关键排放源的总体概
况，并能够确定 GHG 排放评价的主要贡献者。 
 

对产品生命周期内的GHG排放，除了使用阶段

的排放，GHG排放评价应包括： 
 

a)  预计对功能单位的生命周期内GHG排放做出实

质贡献的所有排放源； 

b)  至少占到预计功能单位生命周期内GHG排放的

95%； 

c)   只要某个单一GHG排放源占到了产品生命周期

GHG潜在排放的50%以上，95%这一阈值规则

应用于与该产品预计生命周期内GHG排放相关

的其余GHG排放。 
 

对产品使用阶段的 GHG 排放，GHG 排放评价

应包括： 
 
a)  可能对使用阶段排放做出实质贡献的所有排放

源； 

b)  至少占到使用阶段生命周期内潜在排放的

95%。 
 

如果已确定的预计生命周期内GHG排放不到

100%，经评价的排放则应相应提高，以便根据第9
款体现与功能单位有关的100%的GHG排放。 

注 1: 原材料的 GHG 排放包括但不限于：原材料（固
体、液体和气体，如铁、石油和天然气）开采或提炼所

产生的 GHG 排放，包括机械、消耗品以及勘探和开发
所产生的排放；原材料提取和预处理每个阶段产生的废

弃物（见第 6.4.3 节）。 
 
注 2: 农业排放包括，例如，农业、渔业和林业产生的
GHG 排放，包括化肥产生的排放（如施用氮肥产生的

N2O 排放以及化肥生产产生的排放）；直接土地利用变
化和能源强度日益增加的大气条件产生的排放（如温室

供暖）；作物产生的排放（如水稻种植产生的甲烷）以
及畜牧（饲养牛产生的甲烷）。 
 
注 3: 原材料没有经过任何外部过程转变时，与其相关
的 GHG 排放为零，例如：提炼前的铁矿石。 
 
 
6.4.2  能源 

与产品生命周期内能源供应和使用相关的GHG
排放应列入能源供应系统产生的排放。 
 
注:  能源产生的排放包括能源生命周期产生的排放。

这包括在能源消费点上产生的排放。（如煤和天然气燃
烧产生的排放）以及能源供应所产生的排放，包括发电

和产热，以及运输燃料所产生的排放；上游排放（如燃
油开采并运输到发电厂或其它燃烧厂）；下游排放（如

核电厂运行所产生的废弃物处理）；以及用作燃料的生
物质的种植与加工。 

6.4 系统边界 

为评价产品生命周期内GHG排放而界定系统边界

时，应遵循下列规则。 
 
注: 虽然系统边界是按照下列规则予以界定，但是

并非所有产品都具有每种类别的流程或排放。 

6.4.3 资产性商品 

用于产品生命周期内资产性商品生产所产生的

GHG 排放不应纳入产品生命周期内 GHG 排放评

价。 

 

注: 关于资产性商品所产生排放的处理方法将在本
规范的未来修订版本中作进一步的考虑。 

6.4.1 原材料 
 

用于原材料转变的所有流程的GHG排放应纳入

评估，包括所有能源消耗源或直接GHG排放源。 

6.4.4 制造与服务提供 
 

制造和提供服务所产生的GHG排放是产品生命周

期的一部分，包括了与消耗品使用相关的排放，应纳

入产品生命周期的GHG排放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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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流程是用于制作新产品的原型，则与原

型制作有关活动的排放应分配给该流程的所有 终产

品和共生产品。 
 
6.4.5 设施运行 

设施运行所产生的GHG排放，包括工厂、仓库、

中央配给中心、办公室、零售店等所产生的排放，应

纳入产品生命周期GHG排放评价。 
 
注 运行包括对场所的照明、加热、冷却、通风、

湿度控制和其它环境控制。分配运行所产生排放的

相应方法（如：仓库）是用产品停留时间和所占空

间作为划分的基础。 
 
6.4.6 运输 

公路、空中、水上、轨道或其它运输方式所产生

的GHG排放属产品生命周期的一部分，应纳入产品生

命周期内GHG排放评价。 

注1: 关于运输过程中与环境控制要求有关的排放
（如冷藏运输），见第6.4.7节。 

注2: 运输所产生的GHG排放包括与运输燃料有关
的排放（如管道、传输网络和其它燃料运输活动所
产生的排放）。 

注3: 运输所产生的GHG排放包括与单个流程有关
运输所产生的排放，如投料、产品和共生产品在工
厂内的移动（如通过传送带或其它本地化运输方
式）。 

注4: 如果产品是分销给不同的销售点（如一个国
家的不同地点），则与运输有关的排放各店不一，
因为运输要求不同。出现这种情况时，除非掌握更
多具体数据，有关组织机构宜根据每个国家产品平
均分销量计算与产品运输有关GHG的平均释放量。
只要同样产品以相同形式销售给多个国家，则可使
用具体国家的数据，或者可以通过每个国家的产品
销量对平均值进行加权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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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7 储存 

储存所产生的GHG排放应纳入产品生命周期

GHG排放评价，其中包括： 

a) 在产品生命周期中任何一个点上的输入的储存，

包括原材料； 

b) 与产品生命周期内任何一个点上的产品有关的环

境控制（如致冷、供暖、湿度控制和其它控制）

（关于可储存产品的工厂的经营，包括环境控

制，见第6.4.5节）； 

c) 使用阶段产品的储存（见第6.4.8节）； 

d) 再利用或回收活动之前的储存（见第8.5节）。 
 

注: 在第6.4.7节下确定的GHG排放涉及第6.4.5节
中尚未涵盖的储存活动。 
 
6.4.8 使用阶段 

商品使用或提供服务所产生的GHG排放应纳入

产品生命周期GHG排放评价，但符合第6.2节关于商

业-到-商业评价的规定。与产品使用阶段使用能源有

关的排放因子应根据第6.4.2节予以确定。 

注 除非能够证明采用不同排放因子更能代表产品的能源

使用特点，否则能源使用所产生GHG排放的计算是根据

具体国家年平均能源排放因子。例如，如果使用阶段包

括了消费者与所评价产品有关的电力消耗，则可使用该

国家年平均电力排放因子；如果相同产品供应多个国际

市场，则在使用阶段产品所用能源排放因子是接受产品

供应国家的平均排放因子，并按不同国家供应产品的比

例进行加权计算。 

 
 
6.4.8.1 使用阶段GHG排放时期 
 

应包括100年评价期内产品使用阶段的全部排

放。只要某产品在使用阶段随着时间推移排放温室气

体，在评价该产品的温室气体排放过程中则应包括

100年评价期内预测产生的总排放量。应将某个因子

应用到这些排放，以体现它们在100年评价期内存在

于大气中的加权平均时间（见附录B）。 

6.4.8.2 使用概要的基础 

确定产品使用阶段的使用概要应以一套边界定

义为基础。建立使用概要基础的优先顺序应为：  
 
1.  规范被评价产品使用阶段的产品种类规则

（PCR）； 

2.  规范被评价产品使用阶段的已公布的国际标准；

3.  规范被评价产品使用阶段的已公布的国家指南；

4.  规范被评价产品使用阶段的已公布的产业指南。

 
根据上述1-4点，如果没有确定产品使用阶段的

方法，评价该产品温室气体排放的组织则应建立确定

该产品使用阶段的方法。 
 

如果能源在使用阶段产生排放，使用概要则应

记录产品所使用的每一种能源的排放因子和排放因子

的出处。对单个国家而言，如果排放因子不是年平均

排放因子，则应记录和保留确定排放因子的过程（见

第4.4节）。 

注1：生产厂家为实现功能单位（如：炉灶在某个
特定时间、特定温度下烹饪）推荐的方法可为确
定某个产品使用阶段提供一个依据。但是，实际
使用方式可能不同于推荐的方法，而且使用概要
应设法代表实际的使用方式。 
 
注2：预计PCR和其它公布的材料将随着时间的推
移而日趋形成使用阶段排放评价的根据。 
 
6.4.8.3 记录产品使用阶段的计算依据 

应记录并保留评价产品使用阶段的根据（见第

4.4节）。 
 
6.4.8.4 某个产品对其它产品使用阶段的影响  

当某个产品的运行或应用引起其它产品使用阶段

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发生变化（增加或减少）时，该

种变化则不属于被评价产品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的

评价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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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9 最终处置的GHG排放  

根据第6.2节商业-对-商业的评价， 终处置

（如通过填埋、焚烧、掩埋、污水的方式处置废弃

物）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应纳入产品生命周期内温

室气体排放评价。 
 

注：第6.4.9节确定的GHG排放涉及附录D尚未包

括的废物排放。 
 
6.4.9.1 最终处置阶段GHG排放的时期 

应包括100年评价期内 终处置阶段产生的所有

GHG排放。如果材料或产品的 终处置阶段随着时

间推移引起GHG排放（如垃圾填埋场食物垃圾的腐

烂），在100年评价期内预测产生的总排放则应纳入

被处置产品的温室气体排放评价。这些排放应乘以

一个因子，以体现100年评价期内排放存在于大气中

的加权平均时间（见附录B）。 

6.4.9.2 最终处置之后的活动 

当 终处置阶段的排放被转移至另一个系统

（如垃圾填埋场产生甲烷的燃烧、废弃木材纤维的

燃烧），对引起排放的产品的温室气体排放评价应

体现第8.2节所述的转移排放。  
 
6.5 系统边界排除 

产品生命周期的系统边界应排除与以下方面有

关的温室气体排放： 

a) 输入到各个过程和/或预处理过程的人体体能

（如：人工采摘而不是机械采摘水果）； 
b) 将消费者运往零售采购地点并从零售采购地点

运回； 
c) 将雇员运送到规定的工作地点，并从规定的工

作地点运回；以及 
d) 提供运输服务的牲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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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数据 
7.1  概述 

记录的与产品有关的数据应包括该产品系统边

界范围内的所有温室气体排放。 
 
7.2  数据质量规则 

在确定温室气体排放评价过程中所使用的初级

活动水平数据和二次数据时，应优先考虑以下方面： 
a) 关于时间覆盖面：应优先考虑数据的年份和收集

数据的 短时间期限，以及针对具体被评价产品

的时间数据； 
b) 关于地理特点：应优先考虑收集数据所在的地理

区域（如区、国家、区域），以及针对具有地理

特性的产品的具体数据； 
c)  关于技术覆盖面：应优先考虑数据是否针对具体

某项技术或一套混合技术，以及针对产品的具体

技术数据； 
d) 关于信息的准确性（如数据、模式和假设），应优

先考虑 准确的数据； 
e) 关于精确性：应优先考虑每一种数据表示值的变

率（如方差）范围，以及更精确（即具有 低统

计方差）的数据。 
 

此外，应考虑以下方面： 
f)  完整性：占所测量数据的百分比以及数据的代表

性程度（采样范围是否足够大？测量的周期性是

否足够长？诸如此类）； 
g) 一致性：在分析的各个部分中是否以统一的方式

开展了数据选择，这需要作出定性评价； 
h) 再现性：有关方法和数据值的信息能在多大程度

上允许独立的专人再现研究报告的结果，这需要

作出定性评价； 
i)  数据来源，涉及数据的初级性质或二次性质。 

 
注1：根据BS EN ISO 14044:2006, 4.2.3.6.2。 

 
注2：温室气体排放评价宜尽可能使用现有的质量 好

的数据，以减少偏差和不确定性。可根据一个数据评

分框架确定 好的数据，该框架能够综合数据质量 
 

的不同属性。 
 
7.3  初级活动水平数据 

应从实施本规范的组织所拥有、运行或控制的那

些过程中收集初级活动水平数据。初级活动水平数据

要求不应用于下游的排放源。 

如果实施本规范的组织在向另一个组织或终端

用户提供产品和输入之前对该产品或输入的上游温

室气体排放未达到10％或10％以上的贡献率，那么初

级活动水平数据的要求应用于第一个上游供应商所

拥有、运行或控制的那些过程产生的排放，但该供应

商对该产品或输入的上游温室气体排放的贡献达到

10％或10％以上。 

应收集各个单独过程的初级活动水平数据，或收

集发生过程的场所的初级活动水平数据，而且这些初

级活动水平数据应代表为其收集数据的过程。只要需

要，应根据第8.1节在共生产品之间进行分配。 

当实施上述要求而有必要对温室气体排放进行

物理测量（如测量牲畜排放的甲烷或者施肥所排放的

一氧化二氮），上述关于获得初级活动水平数据的要

求则不适用。 

注1：如果某个组织对提供给它的产品提出附加条件，

如一个零售商对提供给它的产品质量和包装方式做出

规定，这作为证据证明执行本规范的组织对上游过程

进行了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关于初级活动水平数据

的要求适用于执行本规范组织的上游过程。 
 
注2：对于不受执行本规范的组织控制的运行，获取这

些运行的初级活动水平数据（即上游排放）将提高该

组织区分其产品与其它产品温室气体评价的能力。 

注3：初级活动水平数据的例子如测量某个过程中的能

源消耗或材料的使用，或交通运输过程中的燃料使用。

注4：为了体现代表性，初级活动水平数据应反映过程

中通常遇到的被评价产品特定的条件。例如，如果某

个产品需要冷藏，那么与冷藏有关的初级活动水平数

据（如所使用的能源量值和制冷剂的泄漏量）应反映

制冷的长期运行，而不是反映与典型能耗或制冷剂泄

漏较高（如8月）或较低（如1月）时期有关的初级活

动水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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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5：牲畜的排放、牲畜的粪便和所在土壤被视为次

级数据（参见第7.4节）。 
 
 
7.4  次级数据 

如果不要求初级活动数据，则应使用次级数据作

为输入。 
 
7.4.1 用部分GHG评价信息作为次级数据 

只要经核查后符合本规范的数据可供各项输入

用于被评价产品的生命周期（如部分GHG排放信息，

参见第6.2节），应优先考虑使用该数据而非其它次

级数据。 
 
7.4.2 其它的次级数据  

如果没有符合第7.4.1节规定的次级数据，则应

采用数据质量规则（见第7.2节）选择 相关的次级

数据的出处。在确定次级数据的出处时（见第7.2 (i)
条）应认识到，优先考虑经同行评审的出版物的次级

数据以及其它合格出处的数据（如国家政府、联合国

正式出版物和得到联合国支持的组织的出版物），而

不是其它来源的次级数据。 
 

注：根据有关ILCD的结构和范围的 终协定，在今

后修订PAS时将考虑把ILCD的参考文献作为二次数

据的出处。 
 
 
7.5  产品生命周期内发生的变化  
 
7.5.1 临时的计划外变化  

如果某个产品生命周期发生计划外的变化，导致

GHG生命周期排放评价的增加超过10%，并历时3个
月以上，应对有关该产品生命周期内GHG排放重新评

价。 
 
7.5.2 计划内的变化 

如果某个产品生命周期内GHG排放计划内的变

化导致评价结果增加了5％或5％以上，而且变化期超

过3个月，则应对有关该产品生命周期内GHG排放重

新评价。 
 
7.6  产品生命周期产生排放的可变性 

如果与某个产品生命周期有关的GHG排放随着

时间推移发生变化，则应在一个时段内收集数据，时

间长度足以建立与该产品生命周期有关的平均GHG
排放。 

如果某种产品是连续生产的，有关GHG排放的

评价则应持续至少一年。如果根据时间来区分某种产

品（如季节产品），则GHG排放的评价应包含与该产

品的生产有关的那个特定时期 (见第4.3节、7.2节和

7.5节)。 
 
注1：当历史数据可获取时，宜根据历史数据通报平

均结果。 
 
注2：能源生命周期内GHG排放，尤其是电力可能随

时间发生变化。当发生这种情况，宜使用代表与能源

有关的 新GHG排放估算的数据。 

7.7 数据采样 

如果某个过程的输入有多种来源，并且排放数据

是从某个产品GHG排放评价中使用的具有代表性来

源的某个样本中收集的，样本的使用则应符合第7.2
节规定的数据质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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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合适的数据采样例子包括： 
a) 某个银行可包括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分行的数据，

而不是所有分行的数据； 
b) 某个面粉厂可包括谷物的代表性样本数据，而非

提供谷物的所有农场的样本数据； 
c)  如果某个工厂拥有生产同一产品的多条生产线，

   该厂可包括这些生产线具有代表性样本的数据。

   燃料和能源数据应包括： 

a) 所使用的能源量；以及 

b) 基于所使用能源的能源输入平均排放因子（如千克

CO2e/千克燃料、千克CO2e/MJ电力或热量） 
 

 
7.8   牲畜和土壤的非CO2排放数据 

牲畜及其粪便或土壤产生的非CO2温室气体排放

估算应使用按照第7.2节规定数据质量的以下两种方

法的任何一种： 
 
a)  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规定的 高等级的 
    方法（见第2款）；或 
b)  产生排放的国家所使用的 高等级的方法。 
 
注：在评价农业产品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时，如果实

施本规范的组织依靠次级数据，他们宜确认该次级数

据源是否包括直接土地使用变化所产生的排放，或是

否需要单独计算这一排放。 
 
 
7.9  燃料、电和热排放数据 

应根据第6.4.2节确定与某个产品生命周期内使

用的燃料和能源有关的排放。 
 
7.9.1 现场生产的电和热 

现场生产和使用的电和/或热，应通过使用本规

范描述的方法计算电和/或热的排放因子，其中包括

燃料输入排放和上游排放。 

7.9.2 现场外生产的电和热 

在场外生产的电和/或热，应使用的排放因子是

以下两种情况之一： 

a) 对于某个独立源（即：不属于较大能源传输系统

的组成部分）提供的电和热，应是与该来源有关

的排放因子（如从CHP购买热量、根据第8.1节
和第8.3节计算的排放因子）；或 

b) 对于通过某个更大的能源传输系统提供的电和

热，应是尽可能具体针对该产品系统的次级数据

（如用电国家电力供应的平均排放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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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3   与可再生电力生产有关的GHG排放 
 
7.9.3.1  特定的可再生能源排放因子的符合条件 

一个针对特定的可再生能源排放因子应仅限用于使

用可再生能源的一个过程，只有当以下两者都满足时：

 
a) 使用能源的过程（即：使用现场生产的可再生能源），

或使用生产的相当数量的同类能源（即：使用通过

能使不同种类的能源当量相结合的能源输送网提供

的可再生能源）。另一个过程虽不使用生产的该能

源，但却声明它是可再生能源；以及 

7.9.4  生物质和生物燃料的排放  
 

使用生物质产生的排放（如与生物质混合燃烧、生

物柴油、生物乙醇）应包括生产燃料产生的GHG排放，

但应排除燃料生物炭成分产生的CO2。 

b) 可再生能源的生产不影响使用同类能源的其它过

程或组织的排放因子（如可再生电力）。  
 

当不能满足条件a)或b)时，应使用国家可再生能源

平均能源排放因子。 
 
注1：能源来自可再生能源的证明宜独立于其他核查
或交易机制。 

 
注2：在很多情况下，生产可再生能源的排放因子被自
动纳入国家平均能源排放因子。例如，可再生能源电
力在国家电力排放因子报告中通常被认为是一种零排
放电力。若一个公司因购买可再生能源电力（如通过
购买“绿色电价”）而宣布一个低排放因子，而该因子
被列在国家报表中，则电力的低排放效益将会被重复
计算。一些国家（如英国）尚未充分开发出具体方法，
用以报告可再生能源发电对国家电力排放因子的影
响，不足以单独计算出平均电网供电量和针对特定电
价的供电量。 
 

注3：在那些准确算出可再生能源电力的国家，当这
些国家在计算各个过程的排放时，第7.9.3.2节允许那
些正在使用可再生能源电力或按专项电价购买可再生
能源电力的公司使用可再生能源电力的温室气体排放
（而不是电网的平均碳强度）。 
 
7.9.3.2  可再生电力的排放 
 

可再生能源电力排放评价应包括第6.4.2节规定

的系统边界内的排放（如：用生物质产生的可再生能

源电力，如适用，与发电有关的排放则应包括与生物

质的直接土地使用变化、种植、收割、处理、运输等

有关的排放）。 
 

注1：利用废物（如烹饪用过的食用油）生产生物燃料，

燃料生产排放的GHG是将废弃物转化为燃料所产生的

排放。 

注2：生物燃料不是用废弃物生产的（如用油菜籽或棕

榈油生产生物柴油；用小麦、甜菜、甘蔗或玉米生产

乙醇），则与生物燃料使用有关的GHG排放包括生物

燃料生命周期边界内出现的排放源。 
 
 
7.10   分析的有效期 

执行本规范所取得的结果有效期 长为两年，除非

被评价的产生GHG排放的产品生命周期发生了变化

（见第7.5节）, 在此类情况下时效终止。 
 
注：分析的有效期将随产品生命周期的特征而有所不
同。 
 
 
7.11   信息公开 

7.11.1  系统边界 

如果使用阶段亦构成按本规范开展某项评价的一

部分，并向第三方（如消费者）通报评价结果，则应提

供用于产品GHG排放评价的有关系统边界的说明。该

说明应包括针对系统边界做出的各项决定以及用PCR
作为系统边界的情况（如适用）。 
 

在对某一产品生命周期GHG排放的评价进行通报

时或者通报之前应对其系统边界进行说明。 
 
 
7.11.2  使用阶段分析 

如果使用阶段亦构成按本规范所开展某项评价的

一部分，并向第三方（如消费者）通报评价结果，则应

提供使用概要。在向第三方通报使用阶段排放时或之

前，应提供有关使用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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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使用概要不必与评价结果的通报放在同一地点。
但是，应放到容易获取的地方（如网站）。 

 
7.11.3 碳存储评价 

向第三方（如消费者）通报某一产品生命周期

GHG排放的评价结果（包括对碳存储影响的评价），

则应提供关于计算碳存储影响（包括该产品的排放标

准）依据的完整说明。 

在通报这类产品生命周期GHG排放评价时或通

报之前，应提供计算碳存储影响的依据。 

注：关于使用阶段的计算或碳存储评价的依据的披

露不必与向第三方通报使用阶段排放的地点或时间
相同。例如，使用阶段计算或碳存储评价的依据可
以通过某个网站提供。 

 
7.11.4 次级数据的来源 

如果在采用本规范过程中使用了次级数据，应对

次级数据的出处予以说明。有关次级数据来源的说明

应在通报产品生命周期GHG排放评价结果时或之前

予以提供。 
 
注：关于次级数据的说明不必与通报评价结果时所
在的地点相同。例如，使用阶段计算或碳存储评价
的依据可通过某个网站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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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排放的分配 

8.1  总要求 

除非本规范另作说明，分配方法应按第8.1.1节所

述。 
 
8.1.1  针对共生产品的分配 

共生产品分配排放量的优先顺序应为： 

a)  将待分配的单位过程分解为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

子过程，然后收集与这些子过程有关的输入和输

出数据；或者 

b)  扩大该产品系统，以纳入与共生产品相关的额外

功能，其中 

i)   能够判别被考虑的过程的一个或多个共生产

品替代的产品；以及 
ii)  与替代产品有关的可避免的GHG排放代表了

所提供可避免产品产生的平均排放。 

注1：例如，某个过程产生联产电力输往一个更大的
输电系统，这一电力联产所避免的排放可按电网电力
GHG排放的平均强度计算。 

注2：见 BS EN ISO 14044:2006, 4.3.4.2(a) 

如果证明上述两种方法均不可行，该过程产生的

GHG排放则应按共生产品的经济价值比例在共生产

品之间分配（即经济分配）。 
 
8.1.2  记录分配假设 

共生产品排放量分配的方法应由实施本规范的组

织记录在案。如果按扩大产品系统的方法（见第8.1.1 
(b)节）执行共生产品的分配，实施本规范的组织应记

录针对扩大后的产品系统范围和排放做出的各种假

设。 

 

8.2  源自废物的排放 

废物导致GHG排放（如，在填埋场处置的有机

物），其排放应按如下方式处理： 
 
8.2.1 废物的CO2排放 

废物的生物碳部分产生CO2排放，此排放量应被

赋予零GWP值。 

废物的化石碳部分产生CO2排放，此排放GWP值应

赋予1，而且应将其列入产生废物产品生命周期内的

GHG排放。 
 
8.2.2   废物的非二氧化碳排放 

废物的生物碳和化石碳部分产生非二氧化碳排放，

此排放应被赋予附录A中所列的一个恰当的GWP值，并

应将其列入产生废物产品的生命周期内的GHG排放。
 
8.2.3   废物甲烷排放的燃烧 

8.2.3.1 具有能源回收的甲烷燃烧 

废物产生的甲烷燃烧产生有用的能源时： 

a)  废物生物部分产生的甲烷燃烧不会产生温室气体

排放； 

b)  废物化石部分产生甲烷燃烧，GHG排放应分配给

有用的能源。 

注：关于CHP排放的处理，见第8.3节。 

 
8.2.3.2 没有能源回收的甲烷燃烧 

甲烷燃烧并非用于生产有用能源（即油汽田火炬燃

烧）时： 

a) 废物生物部分产生的甲烷燃烧不会产生GHG排放；

b) 当废物化石部分产生的甲烷燃烧时，GHG排放应分

配给产生废物产品的生命周期。 
 
 
8.3  能源的排放 (CHP排放)  

CHP产生的能源输往一个更大的系统（如将电输到

国家电网），所避免的输出能源产生的GHG排放应按

第8.1.1节评价。 
 

某些或所有CHP的热和电生产被一个以上的过程

使用，CHP排放在减去第8.1.1节计算的任何可避免的

负担值后应在所用的热和电之间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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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分配应按照每种形式的有用能源量的比例乘以以

热力和电力方式提供的与每个有用的能源单位有关的

GHG排放强度。GHG排放强度应为：  
 

a) 若是锅炉式CHP系统（如煤、薪材、固体燃料）– 每
MJ 电力排放量与每MJ 热力排放量之比为2.5:1；

b) 若是涡轮式CHP系统（如天然气、垃圾填埋气体）

– 每MJ电力排放量与每MJ 热力排放量之比为

2.0:1。 
 
注：CHP热力和电力的排放分配取决于每种CHP系
统不同过程热电比率。例如，锅炉式CHP系统以1:6
的电热比例提供有用的能源，CHP系统中产生的2.5
个排放单位将分配给每个电力单位，而1个排放单位
将分配给每个热力单位。在此示例中，虽然CHP系
统有用的电热力是1:6，但是相应的GHG排放比率却
是2.5:6。这些结果根据CHP系统的不同热电比率的
不同而变化。 

8.6 关于与再利用和再制造有关的排放的处理 

如果某个产品得到再利用，该产品的GHG排放应

按如下方式确定： 

a) 应确定生命周期GHG排放，但使用阶段排放除外；

b) a)项计算的排放应除以产品预计再利用的次数； 

c) 为了适合再利用，与产品再制造有关的所有排放应

纳入评价。 
 

每次利用或再利用的排放应等于b)项计算的排放

量加上使用阶段和每次利用或再利用的再生产阶段所

产生的所有排放量之和。 

8.4 源自运输的排放 

一个以上的产品正在由一种运输系统（如一辆卡

车、轮船、航空器、火车）运输，运输系统的排放应在

产品中分配，分配的依据是： 
 

a) 重量是该运输系统的限制因素：处于运输途中不同

产品的相对重量；或 

b) 体积是该运输系统的限制因素：处于运输途中不同产

品的相对体积。 

 
运输排放应包括与交通工具全程空载返程有关的

排放量，或运输工具返程中部分路段空载的排放量。

8.5 再生材料的利用和回收 

关于评价再生材料产生排放的方法应遵循附录D
中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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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产品温室气体排放的计算 

应使用下列方法计算一个功能单位的GHG排放：

1.  应用活动水平数据乘以该活动的排放因子将初级

活动水平数据和次级数据换算为GHG排放量。应

以产品每功能单位GHG排放量的形式记录。 

2.  应用具体GHG排放值乘以相应的GWP值将GHG
数据换算为CO2当量的排放。根据第5.2节计算的

排放释放的所有滞后影响应包括在这一步骤中。

3. 与产品有关的并根据第 5.4 节计算的碳存储的影响

应以 CO2当量表示，并应从上述步骤 2 计算出的总

量中扣除。 

4.  各计算结果应相加以获得每个功能单位的按CO2

当量表示的GHG排放量。当计算这一结果时，这

一结果应是： 
a) 从商业-到-消费者：产品完整的生命周期GHG

排放量（包括使用阶段），以及单独的产品使

用阶段的GHG排放量；或 
b) 从商业-到-商业：在输入到达某一新组织的一

点（包括此点）所发生的GHG排放，包括所

有上游排放。 
 
5.     然后，GHG排放应按比例放大，以计算任何次要

原材料或者次要活动，而在用估算的排放量除以预

期生命周期GHG排放量比例的计算分析中并未包

括这次要的材料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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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符合性声明 

10.1  概述 

应根据BS EN ISO/IEC 17050-1做出的规定和第

10.4节规定的此项声明的格式，在主要文件中或在为产

品提供的包装上公布符合本规范的声明。该声明应包括

宣布达标组织的明确身份。 
 
注：根据BS EN ISO/IEC 17000规定的相关定义，本
规范使用的“认证”这一术语描述了由独立的第三方
认证机构颁发的证明文件。“声明”这个术语（有适当
的资格）用作识别本规范所接受的其它观点。 
 
 
10.2  声明的范围 

在宣布符合本规范的声明时，该组织应符合本规范

中的所有规定。 
 
 
10.3  声明的依据 

10.3.1 概述 

声明应确定所用的达标类型： 
a) 依照第10.3.2节开展的独立的第三方认证； 

b) 依照第10.3.3节开展的其它方的核查；或者 

c)  依照第10.3.4节实施的自我核查。   

 
注：注意根据第10.3.2节用于支持向第三方通报计算
结果所宣布的达标声明 有可能获得消费者的信任。
 

10.3.2 独立的第三方认证 

凡寻求证明其GHG计算结果已经过独立认证后符

合本规范的组织应由一个独立的按本规范评价和认证

的第三方认证机构开展评价。 

注：关于此类标准的范例,见BS EN ISO/IEC 17021
和BS EN 45011。 
 
10.3.4 自我核查 

在开展自我核查时，各组织应能够证明这些计算

结果是根据本规范开展的，而且向任何感兴趣方提供

支持文件。自我核查的方法以及展示计算结果的方法

应采用BS EN ISO 14021的规定。 
 
注：对于那些既不采用独立的第三方认证，也不采
用其它方核查的组织，可依靠自我核查作为一种现
实的选择。为此，各组织宜意识到：当受到质疑时
可能需要外部核查，并且消费者可能对此选择缺乏
信心。 
 
 
10.4  声明基础的识别  

符合本规范的所有声明应包括声明基础的识别，

并采用以下适当的信息公开格式： 
 
1.  对于根据第10.3.2节作为认证依据的符合性声明：

“[插入“声明者的名称”]根据本规范计算的温室气体

排放量经[插入“认证机构的名称”]认证。” 

2.  对于根据第10.3.3节基于其它方评价的达标声明：

“[插入“声明者明确的身份”]根据本规范计算的温室

气体排放量经[插入“认证机构明确的身份”]声明”。

3.  对于根据第10.3.4节基于自我核查的符合性声明：

“[插入“声明者的身份”]根据本规范计算的温室气体

排放量是自我声明的。 
 

10.3.3 其它方核查 

凡那些使用有资格的并已加入独立的第三方之

外的认证参与方提供的其它方法的组织本身应满意: 
所有这些参与方有能力证明达到针对认证机构要求

所制定的各项公认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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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全球增温潜势 (规范性) 

在计算用于GHG全球增温潜势值时,须参照表

A.1中的规定 (IPCC 2007, 表 2.14，见第2条) 

注：注意计算中实际使用是IPCC 新的GWP（见

第5.1.1节）。开展GHG排放评价的组织在使用

GWP值前有责任确认表A.1中给出的GWP值是否

符合当前的实际。 

表A.1  与CO2有关的直接（甲烷除外）全球增温潜势 

工业名称或通用名 化学分子式 100年的GWP
 (截至出版时) 

二氧化碳 CO2 1 
 

甲烷c CH4 25 
 

氧化亚氮 N2O 298 

蒙特利尔议定书控制的物质 

CFC-11 CCl3F 4,750 
 

CFC-12 CCl2F2 10,900 
 

CFC-13 CClF3 14,400 
 

CFC-113 CCl2FCClF2 6,130 
 

CFC-114 CClF2CClF2 10,000 
 

CFC-115 CClF2CF3 7,370 
 

哈龙-1301 CBrF3 7,140 
 

哈龙-1211 CBrClF2 1,890 
 

哈龙-2402 CBrF2CBrF2 1,640 
 

四氟化碳 CCl4 1,400 
 

甲基溴 CH3Br 5 
 

甲基氯仿 CH3CCl3 146 
 

HCFC-22 CHClF2 1,810 
 

HCFC-123 CHCl2CF3 77 
 

HCFC-124 CHClFCF3 609 
 

HCFC-141b CH3CCl2F 725 
 

HCFC-142b CH3CClF2 2,310 
 

HCFC-225ca CHCl2CF2CF3 122 
 

HCFC-225cb CHClFCF2CClF2 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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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指定名或通用名 化学分子式  100年的GWP 
   (截至出版时) 

氢氟碳化合物 

HFC-23 CHF3 14,800 
 

HFC-32 CH2F2 675 
 

HFC-125 CHF2CF3 3,500 
 

HFC-134a CH2FCF3 1,430 
 

HFC-143a CH3CF3 4,470 
 

HFC-152a CH3CHF2 124 
 

HFC-227ea CF3CHFCF3 3,220 
 

HFC-236fa CF3CH2CF3 9,810 
 

HFC-245fa CHF2CH2CF3 1,030 
 

HFC-365mfc CH3CF2CH2CF3 794 
 

HFC-43-10mee CF3CHFCHFCF2CF3 1,640 

全氟化合物 

六氟化硫 SF6 22,800 
 

三氟化氮 NF3 17,200 
 

PFC-14 CF4 7,390 
 

PFC-116 C2F6 12,200 
 

PFC-218 C3F8 8,830 
 

PFC-318 c-C4 F8 10,300 
 

PFC-3-1-10 C 4F10 8,860 
 

PFC-4-1-12 C 5F12 9,160 
 

PFC-5-1-14 C 6F14 9,300 
 

PFC-9-1-18 C10F18 >7,500 
 
三氟甲基五氟化硫                 SF5CF3                                                  17,700 

氟化醚 

HFE-125 CHF2OCF3 14,900 
 

HFE-134 CHF2OCHF2 6,320 
 

HFE-143a CH3OCF3 756 
 

HCFE-235da2 CHF2OCHClCF3 350 
 

HFE-245cb2 CH3OCF2CHF2 708 
 

HFE-245fa2 CHF2OCH2CF3 659 
 

HFE-254cb2 CH3OCF2CHF2 359 
 

HFE-347mcc3 CH3OCF2CF2CF3 575 
 

HFE-347pcf2 CHF2CF2OCH2CF3 580 
 

HFE-356pcc3 CH3OCF2CF2CHF2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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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指定名或通用名 化学分子式 100年的GWP
 (截至到出版时) 

HFE-449sl (HFE-7100) C4F9OCH3 297 
 

HFE-569sf2 (HFE-7200) C4F9OC2H5 59 
 

HFE-43-10-pccc124 (H-Galden 1040x) CHF2OCF2OC2F4OCHF2 1,870 
 

HFE-236ca12 (HG-10) CH2OCF2OCHF2 2,800 
 

HFE-338pcc13 (HG-01) CHF2OCF2CF2OCHF2 1,500 

全氟聚醚 

PFPMIE CF3OCF(CF3)CF2OCF2OCF3 10,300 

碳氢化合物和其他化合物 – 直接效应 

二甲醚 CH3OCH3 1 
 

二氯甲烷 CH2Cl2 8.7 
 

甲基氯化物 CH3Cl 13 

28    © BSI  2008年10月

 
  



PAS 2050:2008

附录 B 
产品使用阶段和最终处置阶段排放影响的加权平均值的计算（规范性） 

B.1 概述 
 

当某个产品的使用阶段或 终处置阶段产生的排

放出现在产品形成第一年后但在100年评价期内时，这

些排放的影响应反映100年评价期内存在于大气中的加

权平均时间。 
 
注1: 本附录中的公式是IPCC2007（见第2条）表2.14
（脚注（a））中方法的简化形式。完整采用IPCC方
法会获得更为精确的结果。 
 
注2：IPCC2007第二章（第二条）表2.14(注(a))中所
述方法仅适用于CO2排放，而此处所述的近似值适用
于在本规范下评估的GWP数据。因此，只要产品的
CO2当量总体排放中包括很大一部分非CO2排放，该
近似值将不够准确。 

B.1.1  特殊情况：延迟的一次性排放 
 

只要产品在生成的25年内，其使用阶段或 终处

置阶段产生一次性排放，用于此时段GHG排放的加权

系数则应反映延迟排放的年数（即产品形成到一次性

排放之间的年数），公式为： 
 
 

100 – (0.76 x to) 
加权系数   = 

100 
 
式中 
to =  产品形成到一次性排放之间的年数。 
 
B.1.2  一般情况：延迟排放 

在B.1.1以外的情况下，用于大气中GHG排放

的加权系数应根据下列公式计算： 

加权系数    = 

100 

∑ x i .(100–i )
i= 1 

100 

式中

i  = 发生排放的第i年； 

x  =第i年排放量占总排放量的比例。  

注：例如，如果产品生成后，使用阶段排放延迟10
年，而且在此后5年内平均释放，那么，表示这些排

放存在于大气中的加权平均时间的加权系数应为： 

(0.2 x (100 –11)) + (0.2 x (100–12)) + (0.2 x (100–13)) + (0.2 x (100 –14)) + (0.2 x (100–15))
 

100 
= 0.87 

在这个实例中，100年评价期内的使用阶段排放
总量（以CO2当量表示）应乘以系数0.87，得出100
年评价期内这些排放存在于大气中的加权平均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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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C 
产品中碳存储影响的加权平均值计算（规范性） 

C.1 概述 
 

在100年评价期内，如果产品生命周期中出现碳存

储或大气碳吸收，这类存储或吸收排放则应反映100年
评价期内存储的加权平均时间。 
 
 
C.1.1 特殊情况：产品形成后的生物碳存储 

C.1.2 一般情况：生物碳储存或大气碳吸收
 

在C.1.1以外的情况下，适用于100年评价期内

CO2储存效益的加权系数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100 

∑ x 产品形成后，只要其全部碳存储效益存续2-25年
（此后没有碳存储效益），适用于100年评价期内CO2

存储效益的加权系数则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式中

加权系数 =
i= 1 

100

i

 
 

(0.76 x to ) 

i = 发生储存的第i年；

x  =第i年排放量占总排放量的比例。 

式中 

加权系数 = 
100 注: 例如产品形成后，只要其在5年期内会存储生

物碳，且在此后的5年碳存储量均匀减少，那么，
表示产品中碳存储加权平均时间的加权系数宜
为： to =  某个产品形成后，其全部碳存储效益存在的年

数。 

 

(1 + 1 + 1 + 1 + 1 + 0.8 + 0.6 + 0.4 + 0.2 + 0) 
 

100 
= 0.07

    在这个实例中，100%碳存储效益会出现在第一
个5年，而在此后的5年，会逐年递减20%（0.2）。
因此，产品中存储的生物碳总量（以CO2e表示）宜
乘以系数0.07，得出100年评价期内此类产品中存储
的生物碳的加权平均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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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D 
可再生利用材料输入产生排放的计算（规范性） 

D.1 相同产品系统中再生利用的物质 

    只要产品的生命周期包括含相同产品系统的再生

利用物质的材料输入，根据下列公式计算，此材料的

排放应反映出该产品具体的再生利用量和/或再生利

用率。 

排放/单位 = (1 - R1) x EV + (R1 x ER) + (1 - R2) x ED 

式中 
R1  = 再生利用材料输入的比例， 
R2  = 产品在生命末期再生利用材料的比例， 
ER  = 再生利用材料输入产生的单位材料排放， 

D.1.3  产品具体再生利用量和/或再生利用率说明

    与产品具体再生利用量和/或再生利用率有关的

排放根据D.1来确定，实施本规范的组织则应记录产品

具体的再生利用量和/或再生利用率。 

EV = 原材料输入产生的单位材料排放， 

ED  = 废弃物处理产生的单位材料排放， 

 
 
D.1.1 含系统平均再生利用物质的材料输入和再生

利用率 

只要产品的生命周期包括含系统平均比例的再生

利用物质的材料输入，并以该类产品系统平均再生利用

率进行再生利用，D.1中的计算结果应反映系统平均再

生利用量和再生利用率。 

 

注，假设材料是在稳定状态系统中进行再生利用。只

要材料使用的总量随时间推移而增加或减少，某些材

料不适用这种情况。 
 
D.1.2 产品具体再生利用物质的材料输入和/或再生

利用率 

    只要产品的生命周期包括含特定比例的再生利用

物质材料输入和/或产品材料的再生利用率不同于该

类产品平均再生利用率，材料产生的排放则应反映该

产品具体的再生利用量和/或再生利用率。 

D.2  其它再生利用类型 

    只要产品的生命周期包括含非D.1中所述的再生

利用物质的材料输入，则应采用与BS EN ISO14044:

2006，4.3.4.3相一致的方法评估该材料产生的排放。

注，在未来PAS修订版中将进一步考虑再生利用的

处理。 
 
 
D.3  记录再生利用处理的依据 

    只要评估产品生命周期的GHG排放包括材料再生

利用产生的排放，评估与再生利用有关的GHG排放所采

用的方法则应被记录并保留（见第4.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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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E 
所选国家的土地利用变化的默认值（规范性） 

经选择的一些国家的土地利用特定变化所产生

的GHG排放应参照表E.1。 
 
注1: 表E.1中的信息来自可再生燃料署技术指南
办公室[5]。 
 
注2: 只要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地点或类型认知有
限，见第 5.5.1节来确定与土地利用变化有关的
GHG排放。 

注3: 关于非本附录中各国土地利用变化产生的
排放，见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第2条），
特别提及IPCC2006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第5章
第3节，其中详细介绍了土地被变为耕地后，如何
使用标准方法计算碳损失。 

表 E.1 选定国家的土地利用变化默认值 

国家 目前土地利用 以前土地利用 GHG 排放
(吨CO2当量/公顷/年)

 
阿根廷 一年耕地  林地 17 

 草地 2.2 

多年耕地  林地 15 
 草地 1.9 

澳大利亚 一年耕地  林地 23
 草地 2.2

多年耕地  林地 21
 草地 1.9

巴西 一年耕地  林地 37
 草地 10.3

多年耕地  林地 26
 草地 8.5

加拿大 一年耕地  林地 17
 草地 2.2

多年耕地  林地 16
 草地 1.9

芬兰 一年耕地  林地 15
 草地 7.3

多年耕地  林地 14
 草地 6.9

法国 一年耕地  林地 18
 草地 4.5

多年耕地  林地 14
 草地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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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目前土地利用 以前土地利用 GHG 排放 
(吨CO2当量/公顷/年)

 
德国 一年耕地 林地 21 

草地 7.0 

多年耕地 林地 14 
草地 6.7 

印度尼西亚 一年耕地 林地 33 
 草地 19.5 

多年耕地  林地 31 
 草地 17.7 

马来西亚 一年耕地 林地 37 
 草地 10.3 

多年耕地  林地 26 
 草地 8.5 

莫桑比克 一年耕地 林地 24 
 草地 3.6 

多年耕地  林地 22 
 草地 3.2 

巴基斯坦 一年耕地 林地 16 
 草地 3.6 

多年耕地  林地 15 
 草地 3.2 

波兰 一年耕地 林地 21 
 草地 7.0 

多年耕地  林地 14 
 草地 6.7 

南非 一年耕地 林地 26 
 草地 1.6 

多年耕地  林地 25 
 草地 1.2 

乌克兰 一年耕地 林地 18 
 草地 6.2 

多年耕地  林地 18 
草地 5.8 

英国 一年耕地 林地 27 
草地 7.0 

多年耕地 林地 20 
草地 6.7 

美国 一年耕地 林地 17 
草地 1.9 

多年耕地 林地 16 
草地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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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F 
 
本规范中英国标准与中国国家标准或国际标准对照表 

 
 

 
英国标准 中国国家标准 国际标准 

BS EN ISO 14040:2006 GB/T 24040：2008 ISO 14040: 2006 
BS EN ISO 14044:2006 GB/T 24044：2008 ISO 14044: 2006 
BS ISO 14025:2006  ISO 14025: 2006 
BS ISO14064-1:2006  ISO 14064-1:2006 
  ISO/TS 14048 
BS EN ISO/IEC 17050-1  ISO/IEC 17050-1 
BS EN ISO/IEC 17000  ISO/IEC 17000 
BS EN ISO/IEC 17021  ISO/IEC 17021 
BS EN ISO 14021 GB/T 24021 ISO 14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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